
华泰财险附加勒索损失补偿费扩展条款

（注册号：C00015430622026012848253）

兹经双方了解并同意：

如果被保险人的董事、雇员、合伙人或其亲属受到人身伤害的威胁，或向被保险人进行计算机犯

罪或违法行为的威胁，保险人将赔偿被保险人由于上述威胁而支付的金钱、有价证券或财产损失（但

不包括因威胁而产生的所有成本或费用），但前提是，在交付金钱、有价证券或财产之前，受到威胁

的雇员已经将上述威胁或要求报告给被保险人的董事、管理人员或经理，并且被保险人已经将该事实

报告警方。

保险人不承保被保险人因为任何勒索而产生的协商或调查费用、差旅费用、医药费或其他相关的

费用。

本扩展条款适用本保险合同明细表中约定的免赔额。

本附加条款项下的最高赔偿限额以保单载明为准，该最高赔偿限额为本保险合同明细表第四项赔

偿限额的一部分，而非额外设置。

主条款与本附加条款不一致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本保险合同其他条款维持不变。


